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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非居住房屋改建临时宿舍和施工工地

临时宿舍安全使用管理规定
（2011年3月3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1号公布  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对闲置厂房、仓库等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和施工工地临时宿舍的安全使用管理，维护社会公共安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闲置厂房、仓库等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和施工工地临时宿舍的安全使用管理，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管理部门）
　　市公安局负责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和施工工地临时宿舍的治安、消防监督管理工作。
　　市建设交通委负责施工工地临时宿舍的安全使用等监督管理工作。
　　住房保障房屋管理、规划、经济信息化、安全生产、环保、卫生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做好相关管理工作。
　　第四条（日常监管）
　　公安部门应当加强对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和施工工地临时宿舍安全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存在治安、消防隐患的，应当督促有关单位或个人及时整改。
　　第五条（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信息报备）
　　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应当将临时宿舍的下列信息，报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一）房屋产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管理单位的名称、住所；
　　（三）房屋坐落地点；
　　（四）临时宿舍使用总面积。
　　第六条（施工工地临时宿舍的信息报备）
　　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应当将临时宿舍的下列信息，报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一）施工单位的名称、住所；
　　（二）施工工地地点；
　　（三）临时宿舍使用总面积。
　　第七条（临时宿舍的房屋安全要求）
　　提供使用的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和施工工地临时宿舍，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配备必要的生活设施、消防设施；
　　（二）保持房屋出入口、通道的畅通；
　　（三）人均居住面积标准符合本市有关规定；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要求。
　　第八条（施工工地临时宿舍的住宿对象）
　　施工工地临时宿舍只能用于本工地工作人员住宿。
　　第九条（对临时宿舍住宿人员的要求）
　　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和施工工地临时宿舍的住宿人员应当合理使用临时宿舍；使用过程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通知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或者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进行处理。
　　临时宿舍的住宿人员不得有下列损害公共利益及他人利益的行为：
　　（一）破坏或擅自改变临时宿舍结构；
　　（二）堵塞、占用消防通道；
　　（三）私拉乱接电线或者超负荷使用电器；
　　（四）将违禁物品、危险物品带入临时宿舍；
　　（五）私自留客住宿；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条（临时宿舍的责任人）
　　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负责人和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负责人是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和施工工地临时宿舍安全使用的责任人。
　　第十一条（对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和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的要求）
　　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和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并落实治安、消防管理制度，配备专职管理人员，督促专职管理人员定期对临时宿舍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处理。
　　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和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在临时宿舍发现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犯罪嫌疑人员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部门。
　　第十二条（房屋征收范围内空置房屋的管理要求）
　　房屋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已完成搬迁的空置房屋不得住宿。
　　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当对房屋征收范围内被征收人已完成搬迁的空置房屋采取关闭、封闭等措施，并定期巡查。发现在空置房屋内住宿或者在房屋征收范围内搭建临时窝棚住宿的，应当劝其搬离；对不听劝阻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部门。
　　第十三条（住宿人员信息的登记、报备）
　　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应当登记临时宿舍住宿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信息，并将登记信息定期报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应当登记临时宿舍住宿人员的有效身份证件信息，并将登记信息定期报所在地公安派出所备案。
　　第十四条（对相关法规有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相关条款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有处罚规定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其规定处罚。
　　第十五条（对未按规定报备临时宿舍信息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报备临时宿舍信息的，由区（县）公安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六条（对施工工地有非本工地工作人员住宿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八条规定，施工工地临时宿舍有非本工地工作人员住宿的，由区（县）公安部门责令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对未按规定落实相关制度或履行报告义务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和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落实相关制度的，由区（县）公安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和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在临时宿舍发现违法犯罪活动或者犯罪嫌疑人员，未立即报告公安部门的，由区（县）公安部门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十八条（对未按规定登记、报备住宿人员信息的处罚）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非居住房屋改建的临时宿舍的管理单位、施工工地设置临时宿舍的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登记、报备住宿人员信息的，由区（县）公安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十九条（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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